
依申请公开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督促
建筑工地开展大规模人员接种新冠疫苗

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，各水利所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

全监督站，各水投公司，各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，各建

设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有关单位：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新

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安排，为有力有序推进我区新冠病毒疫苗接

种工作，依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和城

乡建设系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》、《佛山市南海区新型

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

疫苗接种工作安排的通知》、《关于督促做好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

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将建筑工地做好大规模人

员接种新冠疫苗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

各单位、各项目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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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精准防控措施、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特殊

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作

为当前疫情防控的首要工作任务来抓，按照应接尽接、梯次推进、

突出重点、保障安全的原则，积极主动组织本单位、本项目人员

集中有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。

二、接种目标

2021 年上半年各项目、各企业 18-59 周岁人群接种率做到

应接尽接。

三、统计项目人数

各房屋建筑项目（含市政项目）、水利工程项目、工程质量

检测机构、起重机械检测机构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要

迅速开展本项目现在所有人员的统计工作，工地项目人员包括建

设、施工（含各分包单位）、监理单位，驻项目的设计、勘察等

单位人员，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将人员名单及联系人（详见附

件 1）分别按照以下要求报送：

（一）房屋建筑项目（含市政项目）按照所属分别报送至各

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或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。

（二）工程质量检测机构、起重机械检测机构、预拌混凝土

（砂浆）生产企业报送至我局质量安全监管股。

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、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

站收集汇总后通过区政府 OA 统一报送至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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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。

（三）水利工程项目由各水投公司收集汇总后，通过区政府

OA 报送至区住建水利局水利规划建设股。

四、有序组织项目人员开展疫苗接种工作

各建筑工地以项目为单位，根据各镇（街道）指挥办新冠疫

苗接种联系电话（详见附件 2）迅速开展新冠疫苗接种预约，按

照《疫苗接种指引》（详见附件 3）有序组织 18-59 周岁人员集

中前往接种点接受新冠疫苗接种。

五、定期报送接种人数

各房屋建筑项目（含市政项目）、水利项目、检测机构、预

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要安排专人按照附件 4 的格式定期更

新接种人员相关数据，并报送至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、

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或区住建水利局质安股。水利工程项

目由各水投公司安排专人按照附件 4 的格式定期收集接种人员

相关数据，并报送至区住建水利局规建股。各项目、企业六月底

前以文件形式按照所属分别报至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、

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、区住建水利局水利规划股、工程质

量安全监管股。

六、奖惩措施

对新冠疫苗接种率比例高的项目或企业，我局将对相关单位

进行通报表扬并诚信加分；对新冠疫苗接种率比例低的项目或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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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我局将对相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诚信扣分。同时，各项目、

各企业应当加强对新冠疫苗接种状况的管理，下半年对应接未接

的人员列为疫情重点防控对象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管控。

附件：1.工地花名册

2.各镇（街道）指挥办新冠疫苗接种联系电话

3.疫苗接种接引

4.疫苗接种统计表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
2021 年 4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廖泽蔼，联系电话：863257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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